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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（南科液晶電

視及產業支援工業區）細部計畫（土地使用分區

管制要點）案

【公開展覽說明會】

臺南市政府

民國113年9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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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函文

公展草案計畫書查詢與下載網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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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審議流程及法令依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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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計畫法第27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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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計畫概要

 辦理歷程

◼民國93年發布實施「變更台南科學工業園
區特定區計畫（南科液晶電視及產業支援
工業區)」、民國94年發布實施「擬定台
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（南科液晶電
視及產業支援工業區)細部計畫案」，迄
今細部計畫辦理4次個案變更(95、96、
99、106年)

 計畫內容

◼計畫年期：民國110年

◼計畫人口：20,000人(就業人口)

◼計畫總面積：247.29公頃

土地使用面積：152.46公頃(61.65%)

公共設施面積：94.83公頃(38.35%)

工業區(供生產事業使用)

面積149.33公頃

占總計畫面積60.39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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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況使用情形

 工業區

◼發展率：100%完成土地出售

◼開發主體：臺南市政府

◼開發單位：聯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

◼開發期間：93.05~102.05

◼開發經費：約165億

◼委託期間：96.12~127.12

 公共設施

◼開闢率：100%

◼土地所有權：臺南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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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土管條文
條次 項目

第一條 法令依據

第二條 其他辦理依據

第三條
另擬定「南科液晶電視及
產業支援工業區都市設計
規範」

第四條
工業區（供生產事業使用）
規定

第五條
工業區（供相關產業使用）
規定

第六條
公共設施用地之容許使用
項目

第七條 土地使用強度

第八條 停車空間設置標準

第九條 貨物裝卸位設置標準

第十條 遺址保存維護規定

第十一條 建築基地高程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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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土管條文（摘錄）-工業區（供生產事業使用）相關規定

第三條 為維護本計畫區環境品質，本計畫區都市設計管制另擬定「南科液晶電視及產業支援

工業區都市設計規範」，送請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據以執行。

第四條 工業區（供生產事業使用）以供依產業創新條例核准進駐之科技產業之生產、設計、

研究發展、環境檢測、產品檢驗、儲配運輸物流及倉儲事業使用為主，並供下列附屬

使用：

一、辦公室。二、倉庫。三、生產實驗室及訓練房舍。四、環境保護設施。

五、單身員工宿舍。六、員工餐廳。七、其他經中央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設施。

第七條 本計畫區土地使用強度管制如下：

使用分區/用地 建蔽率(％) 容積率(％)

工業區(供生產事業使用) 六○ 二四○

工業區(供相關產業使用) 五○ 三○○

公共設施

用地

公園(兼滯洪池)用地 十二 三○

自來水用地 五○ 一六○

電力事業用地 五○ 一六○

環保設施用地 五○ 一六○

停車場用地
平面 一○ 二○

立體 八十 三二○

服務中心用地 六○ 二四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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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都市設計規範（摘錄）

七、本計畫區建築基地綠化規定如下：

(一)綠化面積比例規定：

1.工業區(供生產事業使用)不得小於基地總面積的百分之二十。

2.工業區(供相關產業使用)不得小於基地總面積的百分之二十。

3.綠地綠化面積不得小於基地總面積之百分之八十。

4.公共設施用地不得小於基地總面積的百分之三十五。

(二)每一建築基地植樹量，以每一○○平方公尺栽植遮蔭喬木一株計，

每一建築基地不得少於五株，餘數不滿一○○平方公尺者以一株計。

(三)為有效控制地表逕流，基地鋪面若使用透水材料者，可依舖面面積

乘以獎勵係數計入綠化面積。植草磚鋪面的獎勵係數為一，連鎖式

透水磚的獎勵係數為○‧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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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科特定區計畫(不含科學園區部分)土管（摘錄）

第八點本計畫之景觀及綠化規定如下：：

一、本特定區內法定空地應予以綠化，其綠化面積不得小於二分之一。

二、公園之綠化面積所佔比例不得小於50%,其中有床基之花台面積不得

超過綠化面積10%。

三、兒童遊樂場之綠化面積所佔比例不得低於50%。

四、公園、綠地及兒童遊樂場內所留設之人行步道；以及停車場之舖面

應以植草磚或透水性材質之地磚舖設。

五、污水處理廠於面臨計畫道路部分應自道路境界線起留設寬度5公尺之

隔離綠帶，其留設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。

六、為塑造綠意親水之空間特色及串連其都市意象，本計畫之公園兼滯

洪池用地應結合溝渠、排水道及綠地等開放空間整體規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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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科特定區計畫(科學園區部分)土管個變（摘錄）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

第二十一條 園區內建築基地之退縮地等有
關設施之規劃設計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，未規
定事項，依建築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：

（略）

六、植物栽植：
(一)綠化面積：
1.事業專用區綠化面積應大於基地總面積
之20%；其它使用分區綠化面積應大於
基地總面積之35%。

2.公園用地及綠地綠化面積應大於基地總
面積之80%。其它公共設施用地綠化面
積應大於基地總面積之35%，但立體停
車場用地及經管理局同意者，其綠化面
積得依個案予以彈性調整，惟不得低於
基地總面積之15%。

3.廠商設置地面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符合
免請領雜項執照者，該地面型太陽光電
發電設備不得影響地面透水功能，其水
平投影下方之植被面積可計入之綠化面
積以基地總面積之5%為限，且其餘裸
露綠化面積不得小於基地總面積之
15%。

（略）

第二十一條 園區之建築或開發
中有關退縮地、地形整地、指標
設施、街俱、露天停車場、栽
植、步道、廣場、屋頂、窗台、
陽台、露台、平台、庭院及其它
設施物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（略）

六、植物栽植：
(一)綠化面積：
1.事業專用區綠化面積應大於基
地總面積之20%；其它使用分
區綠化面積應大於基地總面積
之35%。

2.公園用地及綠地綠化面積應大
於基地總面積之80%；其它公
共設施用地除立體停車場用地
及廣場用地外，綠化面積應大
於基地總面積之35%，但因實
際特殊需求或原因經專案向管
理局申請同意，得依個案予以
彈性調整，惟綠化面積仍應大
於基地總面積之25%。

（略）

1.配合再生能
源政策，鼓勵
廠商設置地面
型 太 陽 能 設
備，爰配合調
整本條第六款
植物栽植之綠
化面積之比例
規定。

2.停車場用地
如採立體使用
之 建 蔽 率 為
80%，為明確
執行綠化面積
之認定基準，
參酌建築基地
綠化設計技術
規範，訂定最
小綠化面積不
得低於總基地
面積15%之規
定。

•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術規範
修正規定：最小綠化面積不
得低於總基地面積1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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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計畫變更內容

現行條文 修（增）訂條文 變更理由及備註

無 第十二條 建築基地綠化規定如下：

一、綠化面積比例規定：
(一)工業區(供生產事業使用)不得小於基地總面

積的百分之二十。
(二)工業區(供相關產業使用)不得小於基地總面

積的百分之二十。
(三)綠地綠化面積不得小於基地總面積之百分之

八十。
(四)其他公共設施用地不得小於基地總面積的百

分之三十五。
二、為有效控制地表逕流，基地鋪面若使用透水材

料者，可依舖面面積乘以獎勵係數計入綠化面
積。植草磚鋪面的獎勵係數為一，連鎖式透水
磚的獎勵係數為○‧五。

三、設置地面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符合免請領雜項
執照者，該地面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不得影響
地面透水功能，其水平投影下方之植被面積可
計入之綠化面積以基地總面積之5%為限，且
其餘裸露綠化面積不得小於基地總面積之15%。

1.依循「台南科學工業
園區特定區計畫(不含
科學園區部分)」之指
導，將本計畫區原規
定於都市設計規範內
之綠化內容，調整至
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
點中，並配合調整條
次及序號，以資依循。

2.為配合臺南市政府推
動陽光電城3.0計畫，
持續推動設置太陽光
電發電系統，鼓勵地
面型免雜照太陽光電
設施之設置，明訂該
設施可計入綠化面積，
以增加土地利用彈性
與實際綠美化空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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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情意見表達方式

1.公開展覽期間：

自113年8月30日起30日

2.填妥意見於說明會(113

年9月10日)轉交現場工

作人員；親送或郵寄至

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
綜合企劃及審議科

3.地址：臺南市安平區永

華路2段6號9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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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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